桃園市政府  函 (稿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3322101＃6100-6104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
發文字號：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副本圖說   份

主旨：	○○○領有本府核發(   )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    號建造執照在案，貴公司(臺端)擬承接本市       區       段     等   筆地號土地之臨時性建築物(樣品屋)一案，同意所請，復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「桃園市建築工程樣品屋管理辦法」及貴公司(臺端)    年  月  日申請書辦理。
2、 經查旨揭地號土地由             公司申請領得本府   年  月  日核發府都建照字第           號臨時性建築物（樣品屋）許可函，並於    年   月   日經府都建施字第           號函備查施工完竣報備在案。
3、 本案核准之臨時建築物概要如次：
(1) 申請用途：樣品屋。
(2) 基地面積：        平方公尺。
(3) 建築物層棟幢數：地上    層    幢    棟(無地下層)。
(4) 構造別：     構造。
(5) 建築面積：        平方公尺。
(6) 興建建築物之各層用途及使用面積：
1. 地上   層：         ，使用面積      平方公尺。
2. 地上   層：         ，使用面積      平方公尺。
(7) 總樓地板面積：     平方公尺。
(8) 拆除保證金：按建築物法定工程造價百分之十核計金額為新臺幣          元整(          ×10%=            )。
4、 查旨案建築設計及消防設備業分別由        建築師事務所、        
       消防設備師簽證檢討完竣；結構設計由        結構工程技師簽證負責，符合「桃園市建築工程樣品屋管理辦法」之規定，爰准予所請，發給臨時建築許可。
5、 依上開辦法第7條，起造人應於領得樣品屋承接許可之日起六個月內施工完竣，並經設計建築師勘驗確認現場與核准圖說相符，檢具竣工報告書報本府備查後，始得開始使用。
6、 依上開辦法第8條，樣品屋使用期限自取得設置許可之日起三年為限。但有承接使用需求者，得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檢附規定文件，向本府申請展期，並以二次為限，每次不得超過一年。旨案沿用（   ）桃市都建執照字第會      號建造執照之原有樣品屋，原樣品屋許可日期為    年  月  日，使用期限為   年   月   日。
7、 樣品屋應於申請使用執照前拆除，未依期限拆除者，本府得按違章建築處理規定執行拆除。前揭拆除完竣者，請檢附下列書件盡速至本處辦理退還保證金，以確保權益。
(1) 退還保證金申請書。
(2) 拆除保證金繳款書收執聯（正本）。
(3) 保證金退還領據。
(4) 拆除前、後現況照片（標註日期）。
(5) 銀行存摺影本。
(6) 本案同意函文。
(7) 其他檢附證明文件。
(8) 檢附文件請均核申請人章。
8、 副知原起造人              於本讓渡程序完成後，檢附上述第七條書件項目辦理退還原案拆除保證金新臺幣        元。
9、 副本抄送本府建築管理處施工科執照管理人員，執照予以列管。

正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副本：建造執照起造人             地址：
(與本次申請不同時)原樣品屋起造人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建築師事務所  地址：
     本府地方稅務局(檢附申請書)
     本府地政局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拆除科 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施工科(執照管理人員)
	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審查建築師
	


     本府建築管理處建照科
     
